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持续督导机构”）作为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川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禾川科技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罗伯特博世国际投资股份公司（以下

简称“罗伯特博世”）、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中国”）共

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乐达博川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0.00万元，其中罗伯特博世持股 40.00%，博世中国持

股 10.00%，禾川科技持股 50.00%，合资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须

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终止的原因 

双方积极推进设立合资公司事宜，前期在产品、技术、工艺对接上进行了充

分准备，但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双方合作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2024年上

半年，禾川科技业绩由盈转亏；同时，根据财务测算和客观因素分析，预计合资

公司成立初期仍存在较大亏损的可能性，因此基于 2024 年的客观环境，各方商



定，待市场转好及禾川科技业绩改善后择机设立合资公司。 

截至目前，公司业绩受到光伏行业周期性影响较大，公司光伏、锂电行业客

户的账期仍未改善，公司仍然存在较大的对外投资压力。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

拟减少大额对外投资，同时因博世中国在境内业务布局调整等原因，经双方沟通，

决定终止设立合资公司。 

三、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就上述投资事项进行实缴出资。本次终止

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终止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

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公司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

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终止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根

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终止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

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终止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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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郝晓鹏  张裕恒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